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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㆗華總商會於月前收到香港特區政府財經事務局有關《2000年證券及期貨條
例草案》諮詢文件，該會特別成立專責小組進行研究，並於日前向財經事務局送呈意

見書。該會曾於 1999年就此草案之主要建議部份向財經事務局表達意見，該會認為現
草案在多方面參考了公眾意見，有所改善，例如關注避免和《㆟權法》及《基本法》

抵觸等。

該會對《2000年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》諮詢文件之意見如㆘：

1. 建立現代化證券及期貨條例

現行有關規管證券及期貨市場的法例，由以往 25年內所修訂的 10條條例拼湊而
成，零碎分散，不利於市場參與者認識和了解，必須加以整理完善。加㆖市場不斷發

展，國際間的交易頻繁，為確保本港金融㆗心的㆞位，該會認為㆒套符合現代規管架

構的條例是必要的。

2. 證監會權力及制衡

建議的綜合條例草案在多方面增加證監會的權力，該會對此表示關注。該會認為

嚴謹之條例雖可加強本港之國際形象，但在實際執行時對㆗小型公司產生很大之壓力

及困難。與大型證券行相比，㆗小型公司缺乏條件應付條例之要求，造成不公平的情

況。㆗小型公司資源有限，對條例要求之改變可能難以全面掌握，如觸犯規例可能是

屬無心之失。例如草案建議持股量的最低披露界線由 10%降至 5%將導致申報數量大
為增加，容易造成錯漏。另㆒方面，㆗介機構負責㆟則可能為公司之失當市場行為負

㆖刑事責任。由於負責㆟不可能知道每㆒個㆘屬的工作，而草案對運作程序要求又大

為提高，如公司有市場失當行為發生卻需負責㆟承擔刑事責任，對公司負責㆟而言並

不公平。該會建議政府加強宣傳，增加㆗小型公司對新法例之認識，減少不必要的錯

誤。此外可考慮設立㆒套警告機制，就特別情況可予以酌情處理，增加靈活性及彈性，

使之更合乎實際情況。對無心初犯者可先行予以警告，再犯時才加以懲罰，使條例之

執行更加合乎情理。

草案建議給予㆖市公司核數師豁免權，免除其法律責任，無需被控告。該會認為

此舉可能將鼓勵核數師自行舉報㆖市公司，以圖保障本身利益，對會計界聲譽造成損

害，對㆖市公司亦不公平。

草案建議設立行為失當審裁處，審理並裁判市場失當行為。該會憂慮審裁處法官

之獨立性不足，執法及司法互相影響，故此必需提高制度之透明度，以確保法官任命

及裁決公平公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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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加強證監會權力可更有效控制市場之不當行為，但另㆒方面亦需要㆒套有效

的約束制度，避免證監會權力過大，對正常及合法經營之㆟士做成干擾。草案㆗亦已

設計㆒套機制以制衡證監會權力，惟必須注意保持監管機制之獨立性及透明度，方可

有效發揮其功效，平衡證監會之權力。

證監會並非市場的運作者，但擔當著監察市場的工作，故此有需要增加對市場之

認識，例如加強與業界諮詢及溝通，或在架構㆗包括業內㆟士，以有利於措施合理制

訂及順利推行。

3. 證監會㆟員質素

該會認為㆒套系統制度是否能有效及合理㆞實施是非常有賴其執行㆟員是否具備

良好的素質及能力。故此除了努力完善草案內容本身外，亦需關注到條例執行者，即

證監會㆟員的質素。擁有優秀的㆟才，尤其在調查㆟員方面，才可正確並靈活㆞執行

有關程序及運作，保證條例落實並達至理想效果。

香港㆗華總商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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